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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议案《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审议未获通过；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1月21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1月 21

日上午9:15-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1月21日上午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晓林先生
5.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168人，代表股份114,832,0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875%。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06,426,2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1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5人，代表股份8,405,8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34%。通过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5人，代表股份8,405,8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34%。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成都西菱动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魏晓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魏晓林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81,295票，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55,058票。
（2）选举魏永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魏永春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75,299票，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49,062票。
（3）选举罗朝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罗朝金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75,311票，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49,074票。
（4）选举唐卓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唐卓毅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77,827票，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51,590票。
魏晓林先生、魏永春先生、罗朝金先生、唐卓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

自当选之日起三年。
此议案为累积投票事项，当选董事得票数均超过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

一。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步丹璐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步丹璐女士获得选举票数106,579,983票，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53,746票。
（2）选举赵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赵勇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74,928票，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48,691票。
（3）选举贺立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贺立龙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77,425票，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51,188票。
步丹璐女士、赵勇先生、贺立龙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步丹璐女士任期自当选

之日起三年，赵勇先生、贺立龙先生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2028年12月26日。
此议案为累积投票事项，当选董事得票数均超过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

一。
3. 审议未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78,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613%；反对 17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62%；弃权5,225,8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326%。关联股东魏晓林、罗朝金回避表决。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同意票数未达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议案未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1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01G20250611-05号
致：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于2026年1月21日（星期三）召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受公司委托，指派杨
兴辉律师、傅豪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
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三）《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于 2026年 1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布的《成都西菱动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的通知》”）；
（五）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六）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七）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

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
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
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恒律师

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 根据2026年1月4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

议。
2. 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1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等发布了《股东会的通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
议的召开日期已超过15日，公司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1月15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
间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 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会议登记
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26年1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在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公司会议

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会的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1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1月21日上午9:15-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1日上午9:15至2026年1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魏晓林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董事会工作人
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等签名。

3. 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4,

832,0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875%。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6,426,23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141%。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
2. 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6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8,405,8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34%。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
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 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65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405,8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34%。

（二）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该等人员均具
备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经德恒律师

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的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场未发生对
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由
股东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了
投票结果。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为：
1、以累积投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魏晓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魏晓林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81,295票，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数155,058票。
1.02 选举魏永春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魏永春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75,299票，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数149,062票。
1.03 选举罗朝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罗朝金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75,311票，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数149,074票。
1.04 选举唐卓毅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唐卓毅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77,827票，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数151,590票。
根据表决结果，魏晓林先生、魏永春先生、罗朝金先生、唐卓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以累积投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步丹璐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步丹璐女士获得选举票数106,579,983票，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数153,746票。
2.02 选举赵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赵勇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74,928票，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数148,691票。
2.03 选举贺立龙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贺立龙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06,577,425票，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数151,188票。
根据表决结果，步丹璐女士、赵勇先生、贺立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赵勇先

生、贺立龙先生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8年12月26日，步丹璐女士任期为自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3、审议未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78,551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39.1613%；反对178,2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062%；弃权5,225,87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8.832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001,78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35.7106%；反对178,2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200%；弃权5,225,878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62.1695%。

本议案关联股东魏晓林、罗朝金回避表决。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未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除议案3外，

本次会议的其他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 丽

见证律师：
杨兴 辉

见证律师：
傅 豪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6-009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当选董事一致同意第五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于2026年1月21日在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全体董事推举魏晓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选举魏晓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第五届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

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如下：
审计委员会：步丹璐女士（主任委员）、赵勇先生、贺立龙先生
提名委员会：步丹璐女士（主任委员）、魏晓林先生、贺立龙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勇先生（主任委员）、魏永春先生、步丹璐女士
战略委员会：魏晓林先生（主任委员）、魏永春先生、罗朝金先生、唐卓毅先生、贺立龙先生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魏永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聘任罗朝金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聘任唐卓毅先生、陈瑞娟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杨浩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杨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刘炯林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何心竹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6-007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并选举董事长、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1日召开了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等议案。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魏晓林先生（董事长）、魏永春先生、罗朝金先生、唐卓毅先生
独立董事：步丹璐女士（会计专业人士）、赵勇先生、贺立龙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人数比例符合要求。
二、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审计委员会：步丹璐女士（主任委员）、赵勇先生、贺立龙先生
提名委员会：步丹璐女士（主任委员）、魏晓林先生、贺立龙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勇先生（主任委员）、魏永春先生、步丹璐女士
战略委员会：魏晓林先生（主任委员）、魏永春先生、罗朝金先生、唐卓毅先生、贺立龙先生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三、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
总经理：魏永春先生
副总经理：罗朝金先生（常务副总经理）、唐卓毅先生、陈瑞娟女士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杨浩先生
内部审计负责人：刘炯林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何心竹先生
四、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职务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董事会秘书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

028-8707 8355
028-8707 2857

Yanghao@xlqp.com

证券事务代表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

028-8707 8355
028-8707 2857

hexinzhu@xlqp.com
五、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李冬炜先生、吴传华先生离任公司董事，不在公司继续任职。魏晓林先

生离任公司总经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冬炜先生、吴传华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公司对李冬炜先生、吴传华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
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1日

附件
一、董事会成员简历
魏晓林，男，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魏晓林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105,715,54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4.58%，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魏永春先生
系父子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魏晓林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成都西菱动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不能被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魏永春，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4年起在
公司任职。魏永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2,881股，占公司总股份比例0.11%，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为魏晓林先生之子，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魏永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能被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罗朝金，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1999年起在
公司任职。罗朝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33,92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8%，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
定不能被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唐卓毅，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
至今在公司任职。唐卓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步丹璐，女，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注册会计师，博士学历。现任西南财经大
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步丹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步丹璐女士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能被提名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贺立龙，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四川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贺立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以
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贺立龙先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成都
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能被提名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赵勇，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现任公司独立董事。2002年7月
至今任西南财经大学教师，2013年11月至2016年3月任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挂职），2016年
12月至今任民进成都市委副主委。2019年 5月至今任四川仁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赵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赵勇先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规定不能被提名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不包含董事）
杨浩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拥有注册会计师证书、国际注

册内部审计师证书。2011年起在公司任职。截至本公告日，杨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76,771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0.16%，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浩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不能被
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瑞娟，女，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
至今在公司任职。陈瑞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刘炯林先生，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拥有注册会计师证书、国际注

册内部审计师证书、司法职业资格证书。2025年3月起在公司任职。截至本公告日，刘炯林先生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何心竹先生，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7年起在公司任职。截

至本公告日，何心竹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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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555号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

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2
214,108,290
41.97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

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高海龙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98,153
比例（%）
99.9952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2、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9,253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184

2.02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9,253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184

2.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9,253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184

2.04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9,253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184

2.05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9,253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184

2.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9,253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184

2.07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9,253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184

2.08议案名称：中介机构的选聘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9,253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184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9,253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184

2.10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9,253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184

2.11议案名称：筹集成本分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8,453
比例（%）
99.9767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900

比例（%）
0.0187

2.12议案名称：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8,453
比例（%）
99.9767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39,900

比例（%）
0.018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4,553
比例（%）
99.9749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43,800

比例（%）
0.020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6,453
比例（%）
99.9757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41,900

比例（%）
0.019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6,353
比例（%）
99.9757

反对
票数
10,0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41,900

比例（%）
0.019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6,453
比例（%）
99.9757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41,900

比例（%）
0.0197

7、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独立董事并确定其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60,553
比例（%）
99.9777

反对
票数
5,837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41,900

比例（%）
0.0196

8、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60,553
比例（%）
99.9777

反对
票数
5,837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41,900

比例（%）
0.019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60,553
比例（%）
99.9777

反对
票数
5,837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41,900

比例（%）
0.019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6,453
比例（%）
99.9757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41,900

比例（%）
0.0197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
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6,453
比例（%）
99.9757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41,900

比例（%）
0.0197

12、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保险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097,775
比例（%）
99.6164

反对
票数

116,337
比例（%）
0.2819

弃权
票数
41,900

比例（%）
0.1017

13、关于修订公司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公司章程（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56,453
比例（%）
99.9757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41,900

比例（%）
0.0197

13.02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3,954,953
比例（%）
99.9283

反对
票数
71,937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81,400

比例（%）
0.0382

13.03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3,954,953
比例（%）
99.9283

反对
票数
71,937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81,400

比例（%）
0.0382

14、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4.01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16,953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9,93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81,400

比例（%）
0.0381

14.02议案名称：《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3,954,953
比例（%）
99.9283

反对
票数
71,937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81,400

比例（%）
0.0382

14.03议案名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3,954,953
比例（%）
99.9283

反对
票数
71,937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81,400

比例（%）
0.0382

15、议案名称：关于对子公司墨西哥新泉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22,653
比例（%）
99.9600

反对
票数
3,837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81,800

比例（%）
0.0383

16、议案名称：关于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024,053
比例（%）
99.9606

反对
票数
3,837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80,400

比例（%）
0.037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01
13.02
13.03
14.01
14.02
14.03
15
1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及上市时间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定价方式
发行对象
发售原则

中介机构的选聘
上市地点
承销方式

筹集成本分析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并
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增选独立董事并确定其津
贴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
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

案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相关人员责任保险及招股说明

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公司章程（草案）》（H股发行上

市后适用）
《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

发行上市后适用）
《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

发行上市后适用）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H

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

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草

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关于对子公司墨西哥新泉增资

的议案
关于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1,245,875
41,206,975
41,206,975
41,206,975
41,206,975
41,206,975
41,206,975
41,206,975
41,206,975
41,206,975
41,206,975
41,206,175
41,206,175
41,202,275
41,204,175
41,204,075
41,204,175
41,208,275
41,208,275
41,208,275
41,204,175

41,204,175

41,097,775

41,204,175
41,102,675
41,102,675
41,164,675
41,102,675
41,102,675
41,170,375
41,171,775

比例（%）

99.9754
99.8811
99.8811
99.8811
99.8811
99.8811
99.8811
99.8811
99.8811
99.8811
99.8811
99.8792
99.8792
99.8697
99.8743
99.8741
99.8743
99.8842
99.8842
99.8842
99.8743

99.8743

99.6164

99.8743
99.6283
99.6283
99.7786
99.6283
99.6283
99.7924
99.7958

反对

票数

9,937
9,937
9,937
9,937
9,937
9,937
9,937
9,937
9,937
9,937
9,937
9,937
9,937
9,937
9,937
10,037
9,937
5,837
5,837
5,837
9,937

9,937

116,337

9,937
71,937
71,937
9,937
71,937
71,937
3,837
3,837

比例（%）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0
0.0243
0.0240
0.0141
0.0141
0.0141
0.0240

0.0240

0.2819

0.0240
0.1743
0.1743
0.0240
0.1743
0.1743
0.0093
0.0093

弃权

票数

200
39,100
39,100
39,100
39,100
39,100
39,100
39,100
39,100
39,100
39,100
39,900
39,900
43,800
41,900
41,900
41,900
41,900
41,900
41,900
41,900

41,900

41,900

41,900
81,400
81,400
81,400
81,400
81,400
81,800
80,400

比例（%）

0.0006
0.0949
0.0949
0.0949
0.0949
0.0949
0.0949
0.0949
0.0949
0.0949
0.0949
0.0968
0.0968
0.1063
0.1017
0.1016
0.1017
0.1017
0.1017
0.1017
0.1017

0.1017

0.1017

0.1017
0.1974
0.1974
0.1974
0.1974
0.1974
0.1983
0.194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审议通过，其中第1-6、9-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江苏新泉志和投资有限公司、唐志华、高海龙、王波、李新芳、周雄、

刘冬生系涉及本次投保责任保险涉及的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秦永强、章雪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5年第4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

浦银安盛新经济结构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增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睿智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

浦银安盛盛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浦银安盛盛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经济带崛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通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量化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泽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普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融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普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元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勤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环保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上海清算所高等级优选短期融资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煊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普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颐和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浦银安盛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晖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熙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科技创新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普嘉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普华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普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普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睿和优选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浦银安盛中债3-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科技创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稳健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浦银安盛ESG责任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华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均衡优选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季季鑫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嘉和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浦银安盛中证ESG 120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安裕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证智能电动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双月鑫6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证证券公司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证沪港深游戏及文化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CFETS 0-5年期央企债券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颐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浦银安盛盛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浦银安盛兴荣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浦银安盛泰和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浦银安盛安弘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稳健回报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
浦银安盛普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兴耀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稳鑫12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盛嘉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普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季季盈9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普旭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光耀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证证券公司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浦银安盛安荣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浦银安盛普兴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颐璇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浦银安盛普恒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稳健富利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悦享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普安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浦银安盛高端装备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证A5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上证科创板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红利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周期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普航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浦银安盛北证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港股通央企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医疗创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数字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国证港股通科技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盈丰多元配置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上述基金的2025年第4季度报告全文于2026年1月22日在本公司网站[www.py-axa.com]和中国
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
服电话（400-8828-999或021-3307999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ST易购 公告编号：2026-010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实施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股东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披露了《关于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近日，公司收到5%以上股东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杭州灏月”）《关于所持苏宁易购股份变动的通知》，截至2026年1月20日，杭州灏月的
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相关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灏月

减持方式

集 中 竞 价
交易

合计

减持期间

2026 年 1 月 5 日至
2026年1月20日

减持均价
（元/股）

1.65
/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60-1.71
/

减持股数（万股）

5,197.8220
5,197.8220

减持比例（已剔除上
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数量）（%）

0.56
0.56

减持比例（包括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数量）（%）

0.56
0.56

注：上表中，杭州灏月所减持股份来源于协议转让。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杭 州 灏
月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期间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86,107.6927
186,107.6927

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已剔除上市公
司 回 购 专 用 账
户 中 的 股 份 数

量）（%）

20.22
20.22
0

占总股本比例
（包括上市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数量）

（%）

20.09
20.09
0

本次减持期间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80,909.8707
180,909.8707

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已剔除上市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数量）

（%）

19.66
19.66
0

占总股本比例
（包 括 上 市 公
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数

量）（%）

19.53
19.53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杭州灏月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杭州灏月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未违反相关减持承诺，也不存在违规的
情况。截至2026年1月20日，上述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
划减持股份数量。

3、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苏宁易购持续
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关于所持苏宁易购股份变动的通知》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2日


